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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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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
诙
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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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
爾
化
學
物
现
第
金.

，
測
量
磁
電
亦 
tt較
容
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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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次/
第
八
，
諾
員
爾
化
學
獎
金
，匡
 

法
國
人
業
獲
得
者
，
第
『
次
濯T

疝
二
九
年" 

磨.出
，
科
學
配
究
院
報
竟
， C
 肝
维
結
果
九 

使
世
人
對
於
化 
上
分
子
間
国
，
更
有
興
趣 

，
有@
明
假
結
論
，
期
感
統
計
方
面
，
比
以 

前
更6
方
放
，
今
年
獎
金
，
共
値
卅
萬
錢
幣 

，
約
五
萬
六
千
元
，
聘
於
十
二
月
十
日
舉
方 

頒
獎
儀
，皇
族
瑞
典
科
視
研
究
院
，
頒
發
飴 

次
科
學
獎
冃
的
，
爲
基A
科
缰.家
聲
化
擊
 

或
電
力
結
構
，一
分
子
等
研
究
而
决
定c
諾
貝 

爾
逝̂

後
，
差
不
多
遺
直
達~ 
千
萬
元.，
設 

立
基
金
會
、，
每
年
以
獎
給
文
學
，
醫
學
，
和 

華
，
化
學
，
物
理
硏
究
有
成
就
者
云
。
一

法能科學家分獲諾一

(
瑞
典
京
斯
德
哥
爾
摩
路
透
届)
一 

名
法
國
人
及 
一 
名
美
國
人
，
昨
榮
獲
一 
九亠八 

大
憂
化
學
物
理
諾
貝
爾
獎
金
，
阿
佛
加t  

8u 

教
授
，
六
十
五
联,
巴
黎
人
，
集
獲M
族
瑞 

士
科
學 
射
究
隔
化
學
獎 
他
以
原
子
正
確
度 

量
研
究
原
子
闻
莞
。
魯
拔
武
里
堅
敎
授
，
七 

十
歳
，
芝
加
好
大
學
教
授
，
美
國
人
，
得
第 

二
獎
，SS

究
化
學
及
電
子
分
子
焉
獎
，
據 

科
學
研
究
院
發
言
人
稱
；
其
研
究
工
作
，
是 

很
難
节
細
加
以
解
嚮
。
此
等
研
究
，
雌
齧
對 

於
普
通
街
道
上
行
人
並
無
任
何
用
處
或
實
用 

，
但
對
於
次
等
產
品
或
磁
電
等
研
究
測
量
磁 

電
，
很
有
用
處
，
對
於
人
類
硏
究
明
瞭
原
子 

與
電
子
分
子
等
，
太
空
化
學
，
亦
很
有
裨
益

越
領
袖
施
以
更
大
的
壓
力
，
迫
使
其
從
新
考 

慮
拒
絶
股
判
的
立
塲
，
及
了
解
横
續
戰
爭
， 

強
所
耍
的
痛
苦
日
漸
增
大0
可
是
有
等
軍
事 

家
曾
誰
織
到 
一 
種
俺/
家
蜂
離
實
 
>:-:.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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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强
蒸
淋
，
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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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霜
軍
的
决
 
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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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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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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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我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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萼̂

^
^
:

上
？
；
， 

二
月.^$*6-4^

乐
雷
<
 爵
新
攻
势
突
 

隱
破
似18

襲
河
内
及
海
防
港
奸
附
海
庫"
眷一 

今
後
再
行
擴
大
蜜
襲
；
無
疑
是
志
金
，

共

事
驗
運

南
下
的
篇
交
■

紐
。

越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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罢
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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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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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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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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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於
冷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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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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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餘
：響
，
猛
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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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
<. 書

學
舉
率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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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西
三
里
的
美
軍
步
兵
融
一̂

六
辰
營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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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後
再
向
營
感
過
圍
轟

^^一匸=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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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傷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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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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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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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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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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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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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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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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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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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初
曹
投TT

走

(
河
内
加
筝
大
社
電)
古
出
總
統
杜
億 

一
固
在
盆
北
越
期
中
，
作
曾
發
表
言
論
，
聲 

明
在
必
需
時
，
古
巴
願
意
器
量
派m 
軍
隊
支 

一一持北®

16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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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

據
址
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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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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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等
蓼
自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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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古
專
国
度
加*

表
團
。
杜
嬉
固
在
堀
上 

「致
詞
，及
代
表
古
巴
乾
理
嘉7
圖
轉
達
意
見 

•
，
表
示
古
匕
人
隼
備
爲
福
助
紘
南
人
民
奮
鬥 

而
流
血
。

丁坟魂■

通
過!

C

法
京53^

路
透
耐S
)
聯5:

國
大
會

•Isli^

，
科
學
及
義
委
員
會
於
星
期
三
日 

后
此
«
舉.行
曹
議
，
肘
論•
一 
九
六
七
至
六
八 

年
度
之
預
算
案
時
，
通
過
爲
六
千
一
百
五
十 

萬
六
千
一
百
必
十
元
正
。

一 教
皇
呼
籲
爲
死
者
祈
禱

一.
二
浦
秋
崗
瞬
透
冠
電.
一
星
期
三
晚
，
保 

<
大
世
敎
皇
呼
籲
舉
行
紀
念
及4
戰
爭
死
亡 

乏
人
士
而
禱
，
包
括
該
等
在
越
南
戰
爭
屋
十 

一
年
前
匈
牙
利
革
命
死
亡
者
在
內
。

( 
國際法院委任法后

，
八
就
合
暮
聯

jlt
電
)
聯
合
國
安
全
理

一
事
禽
與 »
合
國
大
會
，
岬
選
空
二
名
法
學
界 

一
前
型
補
詢
牙
越
際
法
院
空
缺
，
該
三
名
法
官

爲
利

.H:
懒
，
波
命
及
尼
飛
加
拉
法
律
界
人

,一士 2
科
徳
安
奴
，
利
什
嫩
人
，
任
期
九
年
， 

一
國
際 @
 庭
共
有
法
官
十
五
人
，
其
他
港
名
新 

法
官
，
爲
攸
龍|

夫
力
拉
治
，
與
尼
亞
加 

拉
之
査
理
地
安
利
爾
。

加
首
相
患
傷
風
臥
病 

一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)
加
首
相
皮
爾 

- 
遍
昨
患
嚴■
傷
质
，
已一

連
三
"
之
久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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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即
將
返 

19 解
事
處
辦
公
，
擄
加
首
相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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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
：
自
由
黨
領
袖m  

^

返
國
會
出
廣
會
犠
， 

但
他
未
有
表
晶
任
空
見
，
他
遂
醫
生
命
令 

一,
*
家
鲁
即
天
.

；

(
革
盛
頓B
日
錦
約
霜
算V
美
國
防
孤
的
决
策
畫
已̂

行
劃
出
各
項
藍
圖
，
以
便 

再
作
遡
一
步
加
强
焼
襲
轟
霍
越
蒙
曲
，
拜
電
一
^
器
儡
做
皆
窗
正
式
批
准
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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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可 

鲁
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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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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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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躲
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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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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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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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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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
用̂

^

蘿

4

算
僧
聲

»-貧*
一
方
版
・
駕
丕
願
在
限
拉 

高
峯
會as
之
前
一
，
修
^^B^

一

而
同
意
和
談
以
求
結
束V

的
任
他
機
會
，

一局61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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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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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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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X
 千
富
福(

丹
方
面
亦
不
願
在
士
「月
八④

國
議
員
大-"
即
五
千K

百
禽
浦
犬
、耳
.)V
售
給
中
共
，
價

一
値
瀑
幣
九H

6

元
(
折
禽
約
一
 
億
零
八
百 

一旭+
爵
田
)
，
伤
破
澳
麼
外
牌
鲁
紀
錄
 

一 085

椒
訂
明
由
下
月
中
明
年
六
层
婚
間
交
貨 

，
及
中
共
有
權
照
砲
修
購
百
分
之
十
。

89

之
前
，
惹
起
選
民 M
越
使
蜂
和
平
間
題
而 

發
生
錢
動
。
，

関
此
次
計
瞽
★
«
炸
行
動
，
是
含
有 

多
種
作
用
。
但
其
中
最
主
要
用
是
可
龍
再
北

=
^
^
^
^
=
^
=
^
#
^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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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
國
基
竇
訪
慶
美 

(
西
貢
美 e

饗)
越
南
總
理
阮
國
基 

昨
報
女
他
离
取
銷
膏
冲
旬
往
美
國
之
訪

豔

。 星
期
三A
敎 

，
克
理
曼
相
見
，

<
方....̂

,,„,̂
.,一̂。̂？

.、
.

总
與
美
國@
統
巡
迴
大
使 

澄
四
士
分
鐘.I
久
，Ig^

間
相
信
敎
皇
會
與
克
里
曼
商
談
敎
皇
之
和
談 

計
劃
。件

間
之
消
息
謂
：
敦
皇
希
量
誕
節
的

用
席
在
加
州
山
旦
寸

問
，
他
模
被
徼
請
遂 

埠
舉
行
報
自
編
輯
播
一

k

号
會
，
阮
罐
基
因
公

幹
繁
忙
，
私
事
又
，
坊
未
能
成
行
云

停
戰
位
停
力
轟
天
北
越
，
能
肝
聖
誕
飾
之
風 

實
曰
。

.
去
年
，
敘
皇
亦
曾
經
提 E

此
項
計

@1
， 

而
金
勤
越
南
的
陣
地
戰
爭608

生
南
畜
戰
 

C

聖
謁
節
及
新
函
；
但
量
停
轟
炸
北
越
。一 90 

甘
聲
誕
節
齣
辞
至4*^m

。

..一川 
庇
次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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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別
拍
是
寛
量
量
用
 

一金、議
，
故
我
政
 M
及
克 ®
曼
故
不
公
怖
唐
 

映
話
 

dy
勺
容
，
但
克
里
曼
在
未*

皇 
811 曾 

2
指
出
，
彼
會 s
敎
畠
肘
齢
聲
及
费
拉
七
 

負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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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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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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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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®- 
里
路
通 

.■
印
度
各
地
人
民 

.e 

合
往
加
國0
會.，
短

飞.殺
聖
牛 

凍
)
替
方
昨
日
軽
吿 

等

T

百
五
方
人
，
昨
集

囁
后
，
以
爲
支
侍
禁

止
印
度
各   

16;. 任
雷

窪
聲
，一
第
.宀
行
？ 

貢
索
人
之

—

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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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
手
，兽
度
真
城

#.*
蹴
動
好
和
不
巡

上
踏.步
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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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

W
 海
殘
暴
地
毆
對
弄 

W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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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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窜

矗

聲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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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
一

”漫̂
^
國 i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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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

窗

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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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用
吿
舄
盘
會
議
腫
裡
，

•

。

啓
克
単
曼
麋
奉
與
國"5$

爲
遜
氏
的
命
令

W

属
氏̂9^^

賤w
d
m
q

輝
罐4
一 

讖
，要
求
耳
塞
府
耳
哈
億
玲
星
聊
、 

三B
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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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
迷
魂
遷
情
，府
願
辭
茗
 

理
之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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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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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

、
厂
一 

「  

.,■. 

耳
哈
德 

<<從
終
齒
憂
螭
蛇
以
來
應
爲
西

一 

各
例
金
翳
美M
鑫
加
越
6
诺
感
，
故 

fl: 無
疑 2?

克
里
曼
齢
經
向
各
國
解
！8

«; 黠
云

4

Q

建
拿
阻
中
共
使
節
離
境 

(
阿
克
拉
美
聯
社
電)
扉
冊
建
拿
政
府 

作
曾
阻
止
中
共
使 

et.
外
交
曾
八
人
，
不
准
搭 

機
赴
埃
及
開
羅
，
據
此
間
外
交
部»
言人8!  

:
a

fe 
駐
北
京
的
睡
拿
使
館
人8
 不
験
保
證 

安
全
返
國
之
前
，
中
共
使
節
暫
時
不
准
離
境

德
最
受
人
曼
戴
的A
饗

.
而
且
西
德
的
經 

濟
復
興,
耳
哈
德 &

個
最
大
的
功
臣
。

可
是
最
近
數
洒
您

..!,•■.微
已
地 

坡
而
逃
，
其
中
療 #

的
」
點
是

下 息

及
營
業
等
脫,
其H

着
   

S 
他
的
混
合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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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四
名
目
由
民̂

^

策
辭
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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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皇擬

，
幷
謂
：
中
共
與
蹴
拿
一

越和

雖
然
互
相
撤
退

使
節
，
但
仍
未
達
划
斷
絕
外
交
能
係
的
階
段 

0

，
此
間
官
炉
報
吿
，
謂
缭
感
出
真
的
建
拿 

使
館
代
辦
阿
卡
夫
，
近
日
準
備
僧
同 

X-, 
他
兩 

位
外
交
官
麻
，
一
同
返
國
，
曾
遣
中
共
拒
絶

呼
—
援
停
轟
炸 

(
梵
蒂
崗
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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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隐
稚
辱3
•
梵
蒂
崗

一
名
高
級
官
畫̂

^

息
甭
如
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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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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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雜
四
世
遍̂

^

南
戰
爭
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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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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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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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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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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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 %
旅
可
鹿
，
瞧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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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自
發
無
報
吿"
謂
彼
將
在
今
雀
十
五4
十
八
日
期
間. 

，
須
進
入
察
院
撲
輝
部
胡
治
，瘵

其
喉
部 
一
粒
备
小
产
.」

二・

▼...̂
产.

S5!
蛇

零h
璽弔完成一

期
補
救
一 
年
飾
割
由
胆
石
歸
傷̂

^

编
节
，■

备
治
一

;.
』 
^'
l.-
  .,，」*
  

;--;
v:
  

,?Y- 
&
.

!
詹
遜
預
覆
在
下
雳
積
極
進
行
水
屆
議
一 
有
三
十
位
非%

窿̂

^

殿
包
道
II
备
 

圓3
罐
的
宣
傳
，̂
|

-<個
庵
生
囑
咐
，
認
一 
亜
比
西
尼
価
昔
都
铸9
昏
與
當
暗
雙
察
凄
攝 

再
必
須
盡
缚
縮 m
 季
需
動
4
學
或
返
闻
德 
二
，函
者
战
生
强
辯
和
爭
執6 

州X 故
潦
的
農
瘫
程
魂
芯
靜
養
：

一：

::'，•.*
緣
終
等
非
洲
人
据
皖
岸
，
身
穿
中
共 

據
住
仁
箸
堂̂

^

的
整
喬
猫
布

•%二
紅
漏
兵
的̂

包
布
制
服♦
頭
製
工
人
帽
留
佩 

里
解8
總
椅
她
家5^

幷
渉
繁
急
的
性
質-
曾
有
毛
澤
堪
相
片
的
徽
章
，
自
稱
爲
葬

NH
的 

，
對
於
補
救
舊
傷̂

^

消
喉
部0
痛
等
兩 
瓦
衛
兵
，
當
弟

'.#
(9 社
能
者
來
魯
及
坦
干
伊 

項
手
術
.̂
實
在
木̂

^

般
重
的
間
題
，
且 
一 哈
籍B
着
阿
明
等
函
人
，.因
欲
攝
影
彼
尊
的 

今
後
倍
遜
将
能
繼8
^
^
良
好
内
健M 9:  
照
片
，
而
遭
拒
絕
，
後
經
- 
番
强
播/
演
成 

但
其
他
各
醫
生
一
港
：
詹
遜
最
近
作
長
一
爭
執
打
鬥
，
來
魯
曾
被
擊
微
傷
。 

途
旅
行
遠
東
十
七
薩
藩
其
腹
部
感
覺
痛

.,■,. 

此
等
紅
衛
兵
大
部
份•
坦
干
伊
哈
股18  

苦
，
及
因
過
南
庭

:.<.'誉

S'-/
前
剖
割

fK/
傷 
重
維
等
國
人
，
最
近
趣
巴
基
斯
坦
的
哈
拉
蚩

膨
脹
如~ŝ
sa

一
城
，
到
達
此
間
，
擬
幡
赴
坦
十
伊
哈
首
都
的 

一
三
蘭
港Q

現
在
此
間
单
備
分
如
非   

W
岡
家
外
長
會 

裔
的
各
國
外
変 
八
・
，
昨
日
如
曾
日
覩
該
等

非洲紀谓
途
中
墓
馨
爭
執

《
亞
底
斯 ^m

l^g   
^

B
i  e

 惠
，^B^

 “#^g^^^@
<^^®

li6.
省H

第 
J_

、七Ar..esljL+  r

—

<#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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詈
to

美將採空襲饕

--...、 >..%
'31̂

( <
朗
度
，
収
每
大 

81:
電
)
津
朗
度
埠 

外
勤
公
務

S3

僱
傭
，
附
屬
於
加
拿
大
公
共
僱 

傭
工
會
組
織
，
昨
投
票
択
定
延
期
罷
工
一 
天

十
四
萬
六
干
人
，
一
九.八
五
年 ®
後
一 
季
各" 

國
移
民
來
加
散
字
，
計
共
自
三
离
八
千
三
百
。 

四
十
九
人
，
但
丁
月
至
十
二
月
份
移
民
來
加 

敷
字
比
假
增
多
，
據
發
言
人
繕.•
英■
，
窟 

大
利
，
美
國
移
民
來
加
歐
字
最
多
，
英
國
首 

九
個
月
移
民
來 
者
多
達
四
萬
八
千
二
百
看
、 

fi
人
，
天
年
首
九
身
英
國
移
氏
來
加
敢
字 

，
爲
三
反
一 
千
六
百~
一
十
五
人
，
來
自
意
大 

利
移
民
由
一
一
萬
一 
于
二
百
九
十
三
人
，
增
加 

，
二
萬 
h..
千
五
白
等
一
人
，
糞*
 移
民
來
加 

飛
由 
一 
萬
零h
目
八
十
三
人
，
麟
加
至 
一 萬 

一
一
千
五
百
九
十
州
人
云
。

移
民
比
土
生
爲
勤
勞 

(
奧
太
瓦
，
加
拿
大
it*
)
中
央
統
冊 

品
绣

:£硏
煉
特
别
制
祈
，外
命
來
加
移
民
， 

ft
sl 在
就
業
成
肄
業
，
比
土
生
加
拿
大
人
有 

昆
律
困
雌
，
中
央
統
計
局
员
一
九
六
乂
年
一
一 

月
開
始
研
究
，
分
析
工
人
敎
育
程
度
，
結
論 

中
8881
戰
後
移
民
，
男
性
年
二
十
疑

SB
ti-
四 

歲
若
，
有
中
學
程
度
者
，
尚
白
分
之
一
八
十
， 

伊
仍
繼
續
往
大
藝
深
造
，
同T

年
酷
之
土
生 

加
筝
大
人
，
啜
同
"
敎
育
程
度
書
，
但
百
分 

之
五
十
二
，
彩
民
平
均
比
加
拿
大
土
生
受"
.
 

等
敎
育
餃*
，
因
爲
移
民
政
策
是
以
選
摞
穹. 

主
，
研
究
結
果
，
亦
同
時
分
析
移
民
與
土
生 

統
計
，
致
育
方
面
，
移
民
就
業 8 軼
多
，
受 

大
學
敦
育
佔
百
分
之
二
點
六
，
祗
受
小
學
敎 

育
者
，
佔
百
分
之
一
一
十
，
加
英
做
育
比
較
， 

笑
國
方
面
，
三
名
中
一
名 6
 年
十
八
歲
以
上 

。
完
成
中
學
就
皆
云
。

，
星
期
四
開
始
罷
丄
，
市
府 

外
勤
公
絡38

食
水
，
溝
渠
， 

倒
篇
撞
，
淸
道
夫
，
共
有
三 

F
五
百
名
工
人
，
昨
星
朗
日 

投
票
决
定
罷
工
，
一
度
延 @
 

實
行
罷
工
，
目
旳
爲
解
决
糾 

号
，
跳
工
會
主
席
或
廉
朴
花 

谷
，
昨
箱
罷
工
不
能
避
免
，

彖
投 

朗
執 

麾
贊 

一矍立 
百1^
厶即

礪
寵
 
批
准
典
否
，
亦
完
全
沒
肓
畤

»
兽
開
會
議
，
因
就
如
果
要 

解
决
，
任
何
勞
工
間Bi

糾
紛

)

丹

r
:
、

，
必
要
先
用
通
開
自
，.才
能
够
决
定
，
分
工 

一■■
礬■
痴戒遠3
  

«

可
能
磁
生
晶
工 

*
好
殷.
*

稚"
峰
辭
鉄
載£
張
延
蛇
罷 

3:
，
也
工
大
大
套
礼
贊 

1R
罷
匸
囊
感
好
， 

I
會

BC

求
福
而
静
泇
看
二
毛
，
合
同
兩
年
爲 

■».-。
現
時/

毎Far

二
元
二
毛
六
云
。 

騎
警
科
用
電
傳
查
案 

(

66

訊
)
太
陽

18
載

»-,'雪
垢
騎
警
繼
部 

報
吿
：
爲
調
査
犯
欺
ffi 等
幡
，
在
十
五
分
罐 

内
，
即
可
以
韻
紫
情
寄
呈
加
京
奥
太
瓦
，
犯 

小
相
片
可
以
稲
動
設
備
電
傳
照
相
偎
柏
傅
至 

查
加
七
大
熏
卵
城
市
騎
警
局
內
，
此
種
犯
罪 

情
報
設
備
，
需
銀
一
千
天
百
萬
元
之
鉅
，、以 

前一，末
目
此
項
新
式
設
備
，
無
要
用
大
時
間 

，
财
働
將
案
断
疑
犯
人
彩
象

61
貌
特
性
寄
呈 

加
京
奥
大
瓦
，   

IS
時
僅
是
十
五
分
鐘
而
己
， 

查
犯
罪
案
，
現
時
已
大
有
通
步
，
假
支
票2 

公
式"
文
件£
指
紋•
一
律
可
以
肥
傳
通
趴 

，
滿
成
可
，
奧
太
瓦
，
多
朗
皮
，
宛
地
辟
， 

一
雷
振
打
，
點
叫
頓
各
大
埠
，
現
時
均
看
此
項 

新
型
設
備
，
每
日
工
作 
If
四
队
時
，
毎
星
期 

丁
作
七
天
云
。

二
 

退
伍
軍
人
定
期
嗨
亡
一 

、

(
雪
哉)
和
平
休
戰
紀
念
日
‘即
將
來 

一
臨，̂K

商 M
野
償
犬6
原
亦
菊
負
其
他

亠會抗議囚禁工友

・(
窦
埠
，
加
拿
大IS

電
)
卑
詩
省
勞
工 

自
昨"
 #
卑
舉
行
代
表
大8
，
代
表
約
共
有 

四
百
名.
，
昨
在
雲
遼S
院
前
遊
行
示
威
，
抗 

16

勞
丄
糾
紛
，
判
四
名.勞
工
啓
入
獄
案
， 

勞
工
會
副
秘
書
約
翰
發
汝
雲
，
昨
謂
示
威
遊 

一 
行
，
很
有
秩
序
々
但
感
情
作
昼
習
到
病#

， 

四
名
工
友
被
判
人
獄
：

此
」
會
會*
蒸
眞

對
此
串
大
表
不
滿
怠
。
；

:,.
,..
: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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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(
塞
訓3
缪
蜘
苗
于
定
街
剌一

饕
鑫
一

各̂
#

|| 型
展.零
怨
，雷

源
^

^

审
気 w
/
薦
於+J

月
六
日
星
一 

一
期
須
婚
邊
歩
窮
射
収
薫
力
纯
夢
編
員
十
队
一
翻
淬
士
産
餐
度
，
爲
筆
人
届
膏

-1'
雄
酸
生
食
〈 

一街夾
凄

饗

矗
實
甦
韋
曇/:

箸*

$.» 皆w
y-m

w

演^M
M

^

2

瀛
脚
事
自
一
省
华
冊 ̂
黄
西
攀
弼
喜
路
 

罄
i
"
用
力
旗
，
他
住
於
曲 

'w
綺
題
街A

不
、紀
念̂

6
^
念
障一一

戰
土
云
。

，.

工*

號
，4
賛
進
入
馥
签
館   

:V'
论
映
贊.後"

3  

磁
乂
往 

-M 近
碑
酒
巴
買
跳
，
脚
留
回
彼
沉/

一

,
入
睡3
2
小3?
相
醒
来
不
却
果
覺
破
歹
健
身~ 

上
銀
包
偷
去
一
千
一
百
元
，
殿
斷
戮
耳
0t二 

婁
礬
届
 W
靈
節I
 

,
七
華
靑
智
察ei

二 

c

雲
列
)
雲
高
華
爲
雷
近 

*!-訓
，
獸
靈 

節
解.祝
之
晚
，
有
五
占
靑
年
犯
毆
打
警
叶
，

3

5
 第
衣
士
值
融
富
軍
嚴
，威
硬
仍
生
存.之. 

S'A
，
弥
断
十
一
月
千
二
日
上
午
十
痔
半
， 

一
參
加
在
障
始
窗
夾
导
打
街
陣
匚
戰
土
紀
念
碑 

..避
行
「<
瞅
花
鳖
悼
儀
式
，
十
一
月
十 

八
日
後
《
乐
弟
團
鼠
軍
人
降
假
座
喜
士
定 

.東
二
八
木
瓦
域
金
陽
蹄 
*.殮
館
舉 <
 宵
會
，. 

ate*

触
容
点
篇
遐
伍
軍
人
會
會
貝
，
少 

.年
晩
鼓
亂ir

纪
子
弟■
亦
爲
合
纏
行6 

移
民
部
報
吿
三
季
來 

來
加
移
民
數
目
統
計 

(
奥
太
瓦
加
京
大
社
第).
加
政
府
中
央 

統
計
局
昨
報
吿
一
九
九
六
年
首
九
個
月
各IB  

移
民
來 
to數
字
爲
十
四
禽
四
千
五
百
三
十
四 

人
，
如
一
九
一
个
五
年
阵
差
不£
，
估
計
令

48"  

青
入
口
人
敷
，IB

共
參
逢
二
卜
萬
人
，
去

擾
阪
父
常
，械
指
吿
，
茶
窄
就
一
“者   

<
呎
責 

毎
名
鄭
，
史
孙
雲
，
奇
十
九
窜
，
兩
质
十
一 

月
七
日
冊
庭
靂
孤
.
，
被
吿
現
学
私
管
聲 

;

自 M
 ̂
^
始
箱
放
用
。：
：

一 

廿
二
月
于11

日
市
選
， 

(
震
訊)
太
陽
報
載
，
十
二
月
十
日
 

•
繪
舉
行
巾
選
，而
机
事
綺
尼
布
隆
，
己
摩
備 

.
全
力
出
勤
，
以
獨
立7
資
給
金
加
市
選
候
選 

，
市
無 »
派•
革
除
他
，
宁
准
他
參
加■
選

^
:
^
^
^
^
®
®
:
^
^
^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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